
東莞台商子弟學校醫務室管理要點 

2012 年 12 月 

一、為加強本校醫務室之管理，發揮診療功能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診療時間：08:00-23:00 

三、免費治療項目 

（一）測量身高、體重 

（二）視力檢查 

（三）眼部沖洗、上藥 

（四）眼部異物剔出、內外針眼處理 

（五）口腔潰瘍上藥、咽部噴藥 

（六）活動乳牙拔出 

（七）流鼻血止血處理 

（八）鼻部潰瘍上藥 

（九）淺表擦傷清洗上藥 

（十）軟組織損傷上藥、冰敷 

（十一）肌健拉傷冰敷 

（十二）昆蟲叮咬上藥 

（十三）個別內、兒科病例只需簡單處理 

四、診療收費標準 

（一）學生 

1. 掛號費：每次 5 元 

2. 診查費：每次 10 元 

3. 口服藥收費標準 



 A 級：10 元/日 3 次/日（沒有抗生素藥） 

 B 級：12 元/日 3 次/日（有抗生素藥）或 4 次/日（沒有抗生素） 

 C 級：15 元/日 4 次/日（有抗生素） 

 D 級：特殊用藥費用另計 

4. 其他 

 肌肉注射費：每次 5 元 

 靜脈注射費：每次 10 元 

 中醫針炙、推拿費每次 15 元 

 霧化吸入：每次 5 元 

 紅外線電療：每次 5 元 

（二）校外人士 

1. 掛號費：每次 10 元 

2. 診查費：每次 20 元 

3. 口服藥 

 A 級：成人每日 25 元（有抗生素）、每日 20 元（沒有抗生素） 

 B 級：小孩每日 20 元（有抗生素）、每日 15 元（沒有抗生素） 

4. 注射費：每次 10 元 

5. 靜脈注射費：每次 20 元 

6. 外科處置費：縫合每次 40 元，換藥每次 10 元（特殊情況另計）。 

7. 針炙、推拿費每次 25 元 

（三）臺籍教師及行政職員每次 15 元 

（四）陸籍職員工每次 12 元 

（五）陸籍科任及生輔教師收費比照學生 

五、學生就診規定 



（一）白天上課及晚自習，須至學務處領取及填寫看診程序單，經教師允許，

才能到醫務室就診，事後憑此單至學務處銷假。 

（二）不可在醫務室逗留、大聲喧嘩玩鬧，影響醫師作業及病人休息。 

（三）醫務室床位有限，由醫師決定給需要休息的人使用。未經醫師許可，不

可使用。 

六、本要點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
 

東莞台商子弟學校學生看診程序單 

日 期 星 期 節 次 科 目 班 級 學生姓名 

年  月  日    年 班  

任課老師簽名 離開教室時間 回教室時間 醫師簽名 到診時間 離開醫務室時間

      

 


